关于会同县园区企业用工保障十二条
激励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促进园区企业（仅指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俱在会同县园区的企业）规范管理，吸引城乡劳动力返乡就业，缓解园区企业“用工难”“留人难”问题，实现县内城乡劳动力充分就业和稳定增收，特制定以下激励措施。
一、加强宣传引导，形成良好氛围。组织融媒体中心和新媒体公司对园区企业的返乡就业员工、优秀员工、高薪员工进行跟踪报道，广泛宣传园区重点企业的待遇和发展前景，吸纳城乡闲置劳动力，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务工。（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融媒体中心）
二、在园区设立“人社驿站”和“巡回仲裁庭”，将公共就业服务向园区延伸。政府部门、园区、园区企业、乡镇四方同向发力，为城乡劳动力提供就业指导、创业指导、创业服务及维权保障，将矛盾化解在园区，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责任单位：县人社局、县就业服务中心、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县司法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三、对园区企业新入职员工发放稳岗补贴。自2023年7月起，凡在园区企业稳定就业3-6（不含6个月）的员工发放一次性补贴200元，凡在园区企业稳定就业6个月（含6个月）以上的员工发放一次性补贴500元。在该文件实施之日发放稳岗补贴时已离职的员工不得享受该项政策。（责任单位：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县人社局、县财政局）
申报流程：向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申请。企业提供相关材料并公示3天→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每季度办理1次，审核并公示7天→县人社局复核→县财政局审定发放到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发放到个人。
四、对为园区企业提供招工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单位发放招工补助。对从2023年3月18日以来为园区企业成功介绍员工入职并稳岗3-6（不含6个月）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单位按每人3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稳岗6个月（含6个月）以上的按每人6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责任单位：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县人社局、县财政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申报流程：向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申请。企业提供相关材料并公示3天→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每半年办理1次，审核并公示7天→县人社局复核→县财政局审定发放到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发放到相关单位。
五、鼓励在职员工介绍新人进园区企业务工。成功介绍新员工入职并稳岗3-6（不含6个月）的按每人200元的标准对介绍人进行奖励，稳岗6个月（含6个月）以上的按每人50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发放奖励资金时已离职的员工不得享受。（责任单位：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县人社局、县财政局）
申报流程：向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申请。企业提供相关材料并公示3天→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每季度办理1次，审核并公示7天→县人社局复核→县财政局审定发放到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发放到个人。
六、将为园区企业提供用工保障服务纳入对乡镇的绩效考核。各乡镇人民政府完成园区企业用工保障服务的情况在年终绩效考核时进行评分考核，同时和农民工返乡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季度考核评优直接挂钩，招工和稳岗任务完成较好的乡镇评为县级农民工返乡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先进乡镇，每个先进乡镇给予2万元奖励；获评市级农民工返乡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先进乡镇的，除了享受市里的资金奖励以外，县里给予等额配套奖励。（责任单位：县委组织部、县人社局、县财政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七、设立会同产业开发区员工救助基金，加大对园区企业员工人文关怀的力度。园区企业员工遇到特殊困难或临时性困难，经企业证明属实后均可向园区申请临时救助或小额短期无息借款。（责任单位：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八、保障园区企业员工子女就近上学的权利。园区企业员工在园区稳定务工一年以上，其子女可以凭借园区和所在企业证明申请在县城或县城周边学校就近入学。申请时间必须提前一个学期。园区企业员工离职后不再享受优惠政策，其子女学籍按随监护人就近入学的原则进行动态调整。（责任单位：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县教育局）
九、对园区企业员工提供住房保障和购房优惠。对在园区企业就业，且在县城规划区无住房的员工，持用工企业证明进行申请，经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按政策审核后，可以租赁公租房。（责任单位：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县征保中心）
申报流程：向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申请。个人提供相关材料→企业初核并公示3天→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复核→将公租房入住人员信息报征保中心批准。
对在园区企业稳定就业（就业时间从2023年1月1日起计算）1年以上的员工，在县城范围内购买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目的首套商品房（不含二手房）给予一次性园区就业购房优惠。（责任单位：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县住建局）
申报流程：本人申请时提供身份证明、银行工资流水证明、劳动合同→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复核，出具园区务工证明→县住建局协调房地产开发企业制定购房优惠标准→房地产开发企业根据园区务工证明给予购房优惠。
园区就业购房优惠与公租房优惠政策不能同时享受，已享受公租房的企业员工在享受园区就业购房优惠时要先退回公租房。
十、规范园区企业的劳动用工管理。园区企业必须在员工入职后一个月内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兑现薪酬待遇和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责任单位：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县人社局）
十一、保障园区企业员工通过培训提升劳动技能的权益。县人社局要指导员工规模较大的企业（享同公司）成立培训中心，对员工开展技能提升培训，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提高员工的就业能力。（责任单位：县人社局、县财政局）
十二、完善园区基础配套，提高园区企业员工市民化融合程度。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要充分尊重员工的合理诉求，及时改善员工的住宿、生活、交通条件。建立员工活动中心，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工业园社区安全保卫和医疗服务水平，让员工在园区生活更有安全感；设立金融服务设施，加快公租房建设，增加园区务工公交专线，推进园区从业人员市民化。（责任单位：会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县商科工信局、县公安局、县卫健局、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县支行、县交通运输局、湘运集团会同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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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园区企业员工购房开发企业优惠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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